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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环建〔2018〕44 号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新建杭州至衢州铁路
（建德至衢州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

 

杭衢铁路（建衢段）筹建办公室： 

你单位《关于要求批复<新建杭州至衢州铁路（建德至衢州

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>的函》及相关材料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经研究，我厅审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根据你单位委托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

的《新建杭州至衢州铁路（建德至衢州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

下简称“环评报告书”），省发改委关于该项目的可研批复（浙发

改交通〔2018〕477 号），省住建厅的选址意见（浙规选字第〔2018〕

004 号），衢州市、建德市环保局关于该环评报告书的初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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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衢环建〔2018〕41号），省环境工程技术评估中心的技术咨询

报告（浙环评估〔2018〕42 号）等相关材料，我厅原则同意环

评报告书结论。你单位须严格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、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

目建设。 

二、该项目属新建，径路、功能定位和设计标准符合《中长

期铁路网规划》（发改基础［2016］1536号）。项目位于建德市、

衢州市区及龙游县、江山市境内，建设内容包括正线工程和配套

工程（航埠联络线和江山联络线）。正线起自在建杭黄铁路杨村

桥外源线路所，终至沪昆高铁江山站新建杭衢场，线路长

130.896km，其中建德市境内 52.075 km，衢州市境内 78.82 km；

航埠联络线长 7.686km，江山联络线长 4.587km。正线为双线客

运专线，设计速度 350 km/h，采用电力牵引。全线设车站 5座，

其中新建车站 3 座（建德南站、龙游北站、衢州西站）、扩建车

站 2 座（建德东站、江山站），全线桥梁 81.765km/104 座，隧道

31.358km/40 座，路基 28.569km，新建牵引变电所 2 座。 项目

建设总工期为 3.5 年。项目内容详见环评报告书。 

三、在项目建设运营中，你单位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和

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落实相关环保承诺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

保措施，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内设

置弃渣场、预制场等大临设施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各环境敏

感点噪声达标或者有所改善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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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生态保护和恢复。项目涉及富春江-新安江国家

级风景名胜区（同时为浙江省新安江风景名胜-森林资源保护区

生态红线区）的二级、三级保护区和外围保护地带，龙游县生态

公益林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2处生态敏感区，应符合风景名胜

区、森林资源保护区和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要求后方可实施。应

加强施工期的管理，严格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施工期和营运期

生态保护措施落实，及时做好深挖路段、料场、临时施工场地的

生态恢复。 

（二）加强水污染防治。工程跨越新安江、长宁溪、芝溪、

铜山源、大头源、常山江，禁止将项目建设运营产生的污废水排

入Ⅱ类以上水体。项目应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合理处置生

产、生活废水，确保废水达标排放。 

（三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。制定文明施工方案，选用符合标

准的施工机械、合理选择装卸堆放拌和等施工场地，采取运输车

辆密闭、优化运输路线、施工便道及时洒水等抑尘措施，有效控

制大气环境影响，确保废气和扬尘排放满足相应限值要求。 

（四）落实噪声和振动污染防治措施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书

提出的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和各规划环

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。强化工程设计阶段的降噪措

施，采取优化车辆选型、轨道结构减震和各类隔声降噪措施，从

源头保障敏感点少受或不受工程噪声影响。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

段，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，采用临时隔声等措施，降低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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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期对周边敏感点的噪声影响。对噪声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目

标，针对不同情况，采取优化局部线位远离敏感目标，合理采取

搬迁、功能置换、设置声屏障、安装通风隔声窗等措施。加强噪

声、震动敏感目标的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、完善环

保措施，避免噪声和震动扰民。项目应预留充足的远期噪声治理

费用，运营期对环境敏感点进行定期监测，超标点应及时落实隔

声降噪措施。按照环评报告书要求，本项目沿线未开发地带严控

新建学校、医院和集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，如需建设应采取

自身防护措施。 

（五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。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

经收集后送环卫部门处理，建筑垃圾运至指定场所进行妥善处

置，严防二次污染。 

（六）减缓电磁环境影响。本项目 2 座变电所评价范围内无

电磁环境保护目标，新增居民区、学校等敏感点应远离牵引变电

所选址。运营期加强监测，采取相关措施，妥善解决列车运行电

磁干扰影响沿线无线电视用户接收信号问题。 

（七）加强公众参与和环境风险事故防范。在项目施工和运

行过程中，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

境问题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

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你单位应进一步细化工程建设的事故应急预

案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，并报当地环保部门备案。同时，按照应

急预案要求落实相应的资金、人员和器材，进行必要的应急演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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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防范环境风险事故。 
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环保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

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依法重新

报批环评文件。项目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

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。 

以上意见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、生态修复和保

护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，你单位应在项目设计、建设、运营和管

理中认真落实，确保在项目建设、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和社会

稳定。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依法开展环

保设施竣工验收工作。项目建设期和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当

地环保部门负责。在本工程项目公司成立后，有关环境保护工作

无条件由项目公司承担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

（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代章） 

2018 年 11 月 21日 

 

抄送：省发改委，省环境执法稽查总队，建德市环境保护局，衢

州市环境保护局，龙游县、江山市环境保护局，中铁第五

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。 


